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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

和不良影响的物质，包含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

有害物质。 

三、《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有

毒有害物质”指下列物质：（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2）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4）国家和地方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5）列入优先

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

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四、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年度如实填写本单位

通过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等形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情况

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需要进行排放报告的有毒有害

物质名录详见附录。 

五、年度许可排放量或年度许可产生量按照单位申领的

《排污许可证》所载数据如实填写；年度实际排放量或年度

实际产生量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核算，与单位编制提交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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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气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无组织排放、其他排放情形的排放量的总和。 

七、废水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

口的排放量的总和。 

八、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均需填报并

完整填写危险废物类别及代码；单位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中如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也需要填报，无需填写危险废物类

别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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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有毒有害物质

名称 

年度许可排放量

（t） 

年度实际排放

量（t） 

产生有毒有害

物质的工艺环

节 

主要排放口说

明 

 无   
  

    
  

    
  

说明：无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二、废水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有毒有害物质

名称 

年度许可排放量

（t） 

年度实际排放

量（t） 

产生有毒有害

物质的工艺环

节 

主要排放口说

明 

 无   
  

    
  

    
  

说明：无年度许可排放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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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体废物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 

序

号 

固体废物 

名称 

危险废物 

类别及代码 

所含有

毒有害

物质名

称 

年度许

可产生

量（t） 

年度实际

产生量

（t） 

处置去向 

是否超

标及超

标原因 

1 废润滑油 
HW08 废矿物油

与含矿物油废物 
矿物油 无 0.004 

贮存区暂

存，委托

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否 

2 废油包装物 
HW08 废矿物油

与含矿物油废物 
矿物油 无 0 / 否 

3 助镀废渣 
HW17 表面处理

废物 
重金属 无 3.86 

贮存区暂

存，委托

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否 

4 
含酸废水处理

污泥 

HW17 表面处理

废物 
重金属 无 11.65 

贮存区暂

存，委托

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否 

5 钝化废渣 
HW17 表面处理

废物 
重金属 无 0 / 否 

6 废盐酸 
HW17 表面处理

废物 
HCL 无 1309.25 

由厂区废

酸处理工

序自行处

置 

否 

7 锌灰（尘） HW23含锌废物 
NH4+、

Zn2+ 
无 181.05 

贮存区暂

存，委托

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否 

8 
废包装物（亚硝

酸钠内袋） 
HW49其他废物 

亚硝酸

钠 
无 0 / 否 

9 
除尘器废弃布

袋 
HW49其他废物 

NH4+、

Zn2+ 
无 0 / 否 

说明：无年度许可产生量的可填无，直接填报年度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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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 2019 年第 28 号公告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 号 

1 二氯甲烷 75-09-2 

2 三氯甲烷 67-66-3 

3 三氯乙烯 79-01-6 

4 四氯乙烯 127-18-4 

5 甲醛 50-00-0 

6 镉及镉化合物 — 

7 汞及汞化合物 — 

8 六价铬化合物 — 

9 铅及铅化合物 — 

10 砷及砷化合物 — 

注： CAS 号（CAS Registry Number），即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缩写为

CAS）登记号，是美国化学文摘社为每一种出现在文献中的化学物质分配的唯一编号 

 

（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 

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制定并印发 

序号 污染物 

1 二氯甲烷 

2 甲醛 

3 三氯甲烷 

4 三氯乙烯 

5 四氯乙烯 

6 乙醛 

7 镉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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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铬及其化合物 

9 汞及其化合物 

10 铅及其化合物 

11 砷及其化合物 

 

（三）《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 

    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2017 年第 83 号公告 

序号 化学品名称 CAS 号 

1 1,2,4-三氯苯 120-82-1 

2 1,3-丁二烯 106-99-0 

3 
5-叔丁基-2,4,6-三硝基间

二甲苯（二甲苯麝香） 
81-15-2 

4 N,N'-二甲苯基-对苯二胺 27417-40-9 

5 短链氯化石蜡 

85535-84-8 

68920-70-7 

71011-12-6 

85536-22-7 

85681-73-8 

108171-26-2 

6 二氯甲烷 75-09-2 

7 镉及镉化合物 7440-43-9(镉) 

8 汞及汞化合物 7439-97-6(汞) 

9 甲醛 50-00-0 

10 六价铬化合物   

11 六氯代-1,3-环戊二烯 77-47-4 

12 六溴环十二烷 

25637-99-4 

3194-55-6 

134237-50-6 

134237-51-7 

134237-52-8 

13 萘 91-20-3 

14 铅化合物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1474865.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1674010.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1844764.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015246.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172453.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341275.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512449.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625526.docx


 

 
 

7 

15 
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

全氟辛基磺酰氟 

1763-23-1 

307-35-7 

2795-39-3 

29457-72-5 

29081-56-9 

70225-14-8 

56773-42-3 

251099-16-8 

16 
壬基酚及壬基酚聚氧乙烯

醚 

25154-52-3 

84852-15-3 

9016-45-9 

17 三氯甲烷 67-66-3 

18 三氯乙烯 79-01-6 

19 砷及砷化合物 7440-38-2(砷) 

20 十溴二苯醚 1163-19-5 

21 四氯乙烯 127-18-4 

22 乙醛 75-07-0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783054.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783054.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2945196.docx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12/W02018092058505310198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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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

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五）《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

中的 85 项污染物 

（六）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

管理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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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来源： 

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

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

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及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

物（《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优先控制化学品名

录（第一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 

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

的物质。 

 

 

 

 

 

 

  

 


